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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 宁 省 教 育 厅 办 公 室  

辽教办〔2021〕342 号 

 

 

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 2021 年 

辽宁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 

实验室试点建设单位的通知 

 

省内相关高校： 

为进一步提升辽宁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原始创新能力和服务

社会水平，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，全面繁荣我省高

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，我厅开展了辽宁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

实验室试点建设工作。经高校申报、专家组评审、厅长办公会通

过，确定大连海事大学航运法治大数据实验室等 13 个哲学社会科

学实验室试点建设，现予以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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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21 年辽宁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试点

建设名单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12 日 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辽宁省教育厅科技与信息化建设处拟文      2021 年 10 月 12 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附件 

 

2021 年辽宁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 
重点实验室试点建设名单 

 

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学校 

1 航运法治大数据实验室 大连海事大学 

2 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实验室 东北财经大学 

3 企业知识创新与智能治理实验室 大连理工大学 

4 辽宁省大数据与平台运营管理重点实验室 东北大学 

5 东北（辽宁）振兴政策分析与评价重点实验室 辽宁大学 

6 教育教学行为观测及大数据分析研究中心 辽宁师范大学 

7 儿童教育创新实验室 沈阳师范大学 

8 辽宁省农业现代化重点实验室 沈阳农业大学 

9 营养与健康管理大数据实验室 大连工业大学 

10 大连交通大学“一带一路”研究院 大连交通大学 

11 海洋法治与治理重点实验室 大连海洋大学 

12 辽河文化研究院 沈阳城市学院 

13 新文科数字人文创新实验室 大连外国语大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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